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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事故 KNOWLEDGE

东莞市大朗镇“8·14”较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2016年8月14日4时51分许，东莞市大朗镇巷头社区富康北路4巷15号一出租屋（局部工商登记为东莞大朗宏贸针织时装厂）发生一起较
大火灾事故，过火面积约150平方米，火灾烧损部分建筑结构、生产设备、半成品、成品及物品一批，造成9人死亡、2人重伤，直接经济

损失8650090.27元（直接财产损失982560元，善后费用7667530.27元）。
事故发生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少华，副省长李春生、袁宝成作出专门批示。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李庆雄，省消防总
队政委陈国祥，省安监局副局长周永庆，市委书记吕业升，市委副书记、市长梁维东等省市领导亲临现场指导。市人民政府迅速召开现场

会，成立六个工作小组，全力做好事故处置工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东莞市政府迅速

成立了由温颂钧副秘书长为组长，市纪委监察局、市安监局、市公安局、市公安消防局、市总工会、市检察院及大朗镇政府有关人员参加
的东莞市大朗镇“8.14”较大火灾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
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基本查清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

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相关防范措施。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起火建筑基本情况
起火建筑位于东莞市大朗镇巷头社区富康北路4巷15号一出租屋（备案号：HB04110300742），由陈敏伦于2001年12月向大朗镇政府

申办报建手续并经同意后建设（报建编号为C200108169）, 符合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地类为村庄建设用地，未办理用地手续。2010
年2月，陈海叨从陈敏伦手中购买该出租屋（已在巷头社区备案），并继续租给李坤国（台湾籍）经营东莞市大朗宏贸针织时装厂（企业
注册号：441900603358168，法定代表人：李忠琴）。该出租屋1至5楼为钢筋混凝土结构，6楼（天面层）为搭建铁皮房，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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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平方米，建筑面积750平方米。1、3、4楼为车间（其中3、4楼为24小时生产的车间），2、5和6楼（天面层）为宿舍，其中2楼为经
营者一家居住和办公使用，5楼对外出租给他人居住，6楼（天面层）供员工居住使用。

（二）事故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
该起火灾事故过火面积约150平方米，火灾烧损部分建筑结构、生产设备、半成品、成品及物品一批，造成9人死亡、2人重伤，直接经济

损失8650090.27元，属较大火灾事故。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6年8月14日凌晨，张祯祯在富康北5巷14号富利达服饰厂一楼进行打包出货，4时50分许，张祯祯突然看到斜对面富康北4巷15号
（即起火建筑）一楼后面排风口冒浓烟，并且发出“吱吱吱”的声音，当时张祯祯立即用手机拔打119报火警，接着拨打110报警。在报

警的同时，听到该楼房二楼有人叫“救命”。此时周边的群众也发现起火，都积极报警和参与救人，但由于火势和浓烟过大，无法扑灭大
火。
（二）应急救援情况

8月14日4时51分许，东莞市公安消防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大朗镇巷头社区富康北路4巷一出租屋发生火灾，先后调派大朗中队、特勤
一中队、寮步中队、寮步专职队、松山湖中队、大岭山中队、常平中队、黄江专职队等共18辆消防车、90名指战员到场处置，市公安消
防局局长苏炜龙、政委李凌率全勤指挥部遂行出动。4时56分，大朗中队6台消防车（3台泡沫水罐车、1台抢险救援车、1台多功能主战

车、1台云梯车）、25名指战员到达现场。据周边群众反映，1名被困人员通过2楼北面逃生窗自行跳楼逃生，1名被困人员通过3楼出货
窗口跳楼逃生。消防官兵侦察发现着火建筑内存放大量毛织物品，火势已处于猛烈燃烧状态并伴有声响，其中1楼已完全被大火笼罩，南

面楼梯口不断有浓烟及火苗冒出。消防官兵坚持“救人第一”的指导思想和第一时间控制灾情发展的救援原则，现场分为灭火组和搜救
组。灭火组出水枪对一楼进行灭火，对着火建筑进行冷却，防止火势向周边蔓延，5时25分，明火被扑灭，但现场燃烧后的毛织物品产生
大量的浓烟，现场温度高达约100℃。搜救组同时对着火建筑一楼的卷帘门和楼梯通道进行破拆，第一时间打开救援通道，同时利用拉梯

和云梯车对楼上被困人员开展救援，通过破拆防盗网和房间门等方式，先后从楼上抢救出12名被困人员，并立即送往医院进行救治。14
名被困人员（含跳楼逃生）中，9人因伤情过重经全力抢救无效后死亡，2人重伤在监护治疗，3人经检查未受伤。

（三）应急救援评估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现场已处于猛烈燃烧阶段，救援环境复杂。消防官兵坚持“救人第一”的指导思想和第一时间控制灾情发展的救援
原则，战术运用合理、现场部署得当、及时科学处置、保障措施得力，成功扑灭大火，疏散周边群众，避免了火灾事故的进一步扩大和次

生灾害。经评估，本次事故救援处置行动成功。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四不放过”原则，为进一步查明事故的原因、性质和类型，事故调查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询问取证工作，对
事故现场进行详细的内外围反复勘查，收集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查清了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1、排除纵火引起火灾的可能性。根据东莞市公安局和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调查走访情况、视频监控和现场勘验情况，排除纵火刑事犯
罪的嫌疑。

2、排除自燃、遗留火种引起火灾的可能性。经调查起火部位处没有点蚊香或存放自燃类物品；火灾现场无阴燃起火痕迹特征，排除自
燃、吸烟和遗留火种引起火灾因素。
3、排除雷击引起火灾的可能性。发生火灾时，东莞市大朗巷头区域无雷电现象发生。

4、经现场勘验、调查询问、物证鉴定，认定起火原因为东莞大朗宏贸针织时装厂一楼夹层东北角处电线短路引燃周围可燃物所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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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经现场勘验，起火点处有电线经过，电线上发现有熔痕，提取该熔痕经广东震华痕迹司法鉴定所鉴定（粤震司法鉴定所〔2016〕痕

鉴定第157号），电线熔痕（2号检材）为一次短路形成电熔痕，具备引起火灾的条件。
（2）起火点处有大量可燃物，具备电线短路引发火灾的条件。

（3）现场勘查发现：东莞大朗宏贸针织时装厂生产区域中部烧损最重，并形成以此为中心向四周递减的烧损痕迹。
综上所述，根据现场勘验痕迹、证人证言、司法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该起火灾起火原因是：东莞大朗宏贸针织时装厂一楼夹层东北角处
电线短路引燃周围可燃物所致。

（二）相关责任单位、人员履行职责情况
大朗“8.14”较大火灾事故，造成严重的社会不良影响。2015年、2016年，大朗镇巷头社区连续两年被东莞市政府列为“火灾隐患重点

整治地区”进行挂牌督办，大朗镇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整治措施，但仍未能有效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存在落实消防安全责任不到位，日常
巡查排查不到位，规范消防监督执法不到位，消防宣传教育培训不到位的问题。
1、起火建筑存在较大消防安全隐患。从起火建筑使用情况来看，属于出租、生产、储存、居住为一体的多种用途建筑；东莞大朗宏贸针

织时装厂生产经营区域与楼梯未按规定进行防火、防烟分隔；生产区域与楼梯间相连处的门使用普通门，不符合有关规定；窗户上均设置
了防盗网，部分窗户未开设逃生窗；6楼(天面层)搭建了铁皮房，改变了建筑格局。火灾发生后，大量有毒烟气迅速扩散到楼梯、楼上房
间及天面，导致人员吸入有毒烟气，造成逃生自救困难。

2、工厂经营者消防意识淡薄，消防管理混乱。建筑内电气线路乱接乱拉，部分线路老化；简易喷淋、灭火器等消防设施配备严重不足，
且简易喷淋管道内没有水。火灾发生时，简易喷淋没有发挥作用，造成火灾蔓延迅速。生产区域、住宿区域、疏散楼梯堆放大量毛织品等

杂物，既增加了火灾荷载，又影响了人员疏散。火灾发生后，产生大量高温有毒烟气，导致人员吸入有毒烟气死亡。
3、属地职能部门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不到位。经营者擅自更改建筑使用性质，未按要求配齐建筑消防设施且维护保养不到位，三楼以上
未配逃生软梯而致人跳楼受伤，简易喷淋因高位水箱水量不足无法有效控制火势，硬隔离防火门因天热未关闭造成毒烟蔓延，楼顶加盖违

章简易房造成逃生障碍。巷头社区消防巡查服务队曾于2007年、2009年、2013年对事故所在出租屋进行巡查，并发现消防隐患，但没
有责令该出租屋经营者、房东彻底整改，工作台账混乱，事后也没有及时复查，复查工作不到位。巷头社区消防巡查服务队作为巷头社区

“三小”场所、出租屋消防安全管理的属地职能部门，消防安全监管工作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属地监管失察的问题。
4、大朗镇火灾隐患整治办对“三小”场所、出租屋消防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不到位。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大朗镇火灾隐患整治办主要负
责辖区“三小”场所和出租屋消防隐患排查和整治，履行对“三小”场所、出租屋消防安全审查、监督、宣传的职责，主要工作任务为：

一是每月必须对责任片区的村（社区）消防巡查服务队开展消防隐患排查工作进行检查、业务培训和技术指导。二是必须对责任片区的
“三小”场所、出租屋进行巡查，每人每年不少于600家（次）。经查，大朗镇火灾隐患整治办作为镇一级负责“三小”场所、出租屋消

防安全隐患整治和日常监督工作的职能部门，针对大朗镇火灾隐患重点地区巷头社区的隐患整治工作，存在分工不明、责任不清的情况，
没有及时督促巷头社区消防巡查服务队对辖区内“三小”场所、出租屋的消防隐患进行巡查和整改，事故场所虽被纳入当地消防安全网格
化监管，但没有按照规定对其进行网格化检查，以致经营业主私自更改建筑使用性质而未被发现。对辖区内从业人员的培训不到位，以致

逃生不及时、不正确，造成较大人员伤亡。
5、大朗派出所巷头警务区消防安全检查工作落实力度不足。根据相关规定，大朗派出所负责对辖区单位消防安全进行日常监督检查，从

2010年开始，大朗派出所每年制定《大朗派出所消防三定实施方案》、《消防工作方案》，明确“三小”场所、出租屋为派出所消防监
督检查的对象，由各警务区按照20%的比例对“三小”场所、出租屋进行消防抽查。经调查，巷头警务区警长曾于2014年12月份，2015
年9月、12月安排人员检查过该栋出租屋，了解到该出租屋还用作加工毛衣的作坊，但在随后多次组织的抽查行动中一直没有对该栋出租

屋进行消防监督的抽查，对该出租屋存在生产、储存、居住为一体的问题，没有及时落实消防监管措施。



6、大朗镇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对出租屋的消防巡查监管工作不到位。起火场所被长期用于毛纺加工经营，但大朗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直
到2016年仍将其登记为出租屋，并发放了出租屋许可证。经查，大朗镇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巡查人员曾于2015年4月21日，2016年3月1

日对东莞大朗宏贸针织时装厂进行了检查，两次检查中均发现该厂存在消防隐患，但都只是口头要求经营者整改，没有跟踪整改情况，没
有将掌握的消防隐患信息反馈给有关职能部门，更加没有落实“对未设置消防设施或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的出租屋应督促其整改、补办

消防手续或责令停租，并协调有关部门依法处理”的职责，存在工作失职的情况。
7、大朗镇城管分局对违章搭建物的巡查监管力度不够。经事故调查组认定：“6楼(天面层)搭建了铁皮房，改变了建筑格局。火灾发生
后，大量有毒烟气迅速扩散到楼梯、楼上房间及天面，导致人员吸入有毒烟气，造成逃生自救困难”。根据三定工作方案，大朗城管分局

的主要职责是：行使城乡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各类违法建设行为的监督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职能。经调查，东
莞大朗宏贸针织时装厂为位于大朗镇巷头社区富康北路4巷15号的一出租屋，该出租屋顶层铁棚没有办理过任何报建手续，属于违章建

筑，并且铁棚高约2至3米，覆盖了整个顶楼，隔开用作宿舍的两边均用铁皮包裹，特征明显。事故发生前，大朗城管分局执法人员在日
常巡查中没有发现该出租屋顶层的违章建筑，存在工作失职的情况。
8、大朗镇安监分局安全生产综合监管不到位。根据文件要求，大朗安监分局负责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三小”场所依法进行查处，

发现问题要及时给予纠正。经调查，大朗安监分局对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认识不足，未按规定组织对辖区内“三小”场所开展监督检查工
作，对《大朗镇“三小”场所、出租屋消防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工作方案》落实不到位，分片负责、联系巷头社区工作股室及人员未按要求
组织对辖区内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三小”场所依法进行巡查，也未督促巷头社区安全办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并向有

关部门反映。
（三）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经调查认定：东莞市大朗镇“8·14”较大火灾事故是一起由于消防安全责任制不落实，事故责任主体消防安全管理混乱、消防
安全意识淡薄而引发的较大火灾责任事故。
四、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
工作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等有关规定，建议对大朗“8.14”

较大火灾事故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作出如下处理建议：
（一）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陈海叨（出租屋屋主），男，户籍地址：广东东莞大朗镇大炮台41号。陈海叨作为事故单位屋主，未履行消防安全业主监督责任，对

其提供的出租屋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负有一定责任，应负相应的刑事责任。2016年8月14日，因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被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

2、李坤国（承租经营者），男，户籍地址：台湾台南市学甲区济生路221-9，承租经营者李坤国消防安全责任意识不强，在生产经营过
程中擅自更改建筑使用性质，违章搭建员工宿舍，防火分隔不到位，疏散通道堆放大量可燃物，私拉乱接电气线路，技防措施不落实，对
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是此次事故的责任主体，应负相应的刑事责任。2016年8月14日，因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被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
3、李忠琴（宏贸针织时装厂法人代表），女，户籍地址：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黄土坡办事处钟山村二组91号。李忠琴作为宏贸针织时

装厂法人代表，消防安全责任意识不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擅自更改建筑使用性质，违章搭建员工宿舍，防火分隔不到位，疏散通道堆放
大量可燃物，私拉乱接电气线路，技防措施不落实，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是此次事故的责任主体，应负相应的刑事责任。
2016年8月14日，因涉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二）建议行政处罚单位情况。



东莞大朗宏贸针织时装厂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东莞市安全监管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事故责
任单位实施行政处罚。

（三）建议给予党纪处分人员情况。
1、陈海叨（出租屋屋主），男，1965年11月18日出生，中共党员，广东东莞人。陈海叨作为事故单位的屋主，未履行消防安全业主监

督责任，对其提供的出租屋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负有一定责任，应负相应的刑事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九条，建议
给予陈海叨开除党籍处分。
2、叶卓辉（大朗镇副镇长），男，1967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广东东莞人，2014年1月至今任大朗镇副镇长，分管大朗镇辖区消防

工作。叶卓辉作为分管大朗镇消防工作的副镇长，未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消防管理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对“三小”场所、出
租屋消防安全风险认识不足，未能有效督促下属单位履行“三小”场所、出租屋消防安全监管职责，加强消防隐患检查和整改。叶卓辉对

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3、彭焕耀（大朗镇火灾隐患整治办主任），男，1968年2月23日出生，中共党员，广东东莞人，2016年2月至今任东莞市大朗镇火灾隐
患整治办公室主任（聘员），负责大朗镇辖区火灾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彭焕耀作为大朗镇火灾隐患整治办主任，对大朗镇火灾隐患整治

办未全面落实“三小”场所、出租屋消防安全审查、监督、宣传职责的问题失察；未按规定监督检查巷头社区消防巡查服务队履行消防安
全监管职责，该出租屋虽被纳入当地消防安全网格化监管，但没有按照规定对其进行网格化检查，以致经营业主私自更改建筑使用性质而
未被发现。彭焕耀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4、吴万枝（大朗镇火灾隐患整治办组长），男，1968年7月21日出生，中共党员，广东东莞人，2008年8月至今任大朗镇火灾隐患整治
办公室工作人员（聘员），负责巷头片区的组长。吴万枝作为负责巷头片区的组长，未认真履行对巷头社区“三小”场所、出租屋消防监

督检查的职责；未按规定督促、指导巷头社区消防巡查服务队规范“三小”场所日常巡查、台账管理和隐患整改工作，对巷头社区“三
小”场所、出租屋消防隐患整改没有落实到位的问题失察。吴万枝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
五条，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5、陈柱权（巷头社区党工委书记、社区主任），男，1971年8月18日出生，中共党员，广东东莞人，2009年12月至今任大朗镇巷头社
区党工委书记、社区主任，系东莞市第十五次人大代表，负责巷头社区全面党务、事务工作。陈柱权作为负责巷头社区全面党务、事务工

作的党工委书记、社区主任，未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消防管理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未能有效统筹辖区消防检查及消防业务培
训，对巷头社区及有关部门未认真履行“三小”场所、出租屋消防监管职责的问题失察。陈柱权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6、陈暖根（巷头社区党工委委员兼安全办主任），男，1967年2月12日出生，中共党员，广东东莞人，2013年12月至今任大朗镇巷头
社区党工委委员兼安全办主任，系大朗镇人大代表、党代表，分管巷头社区消防工作。陈暖根作为大朗镇巷头社区党工委委员兼安全办主

任，在分管巷头社区消防安全工作期间，未认真履行对巷头社区消防安全监管工作的监督检查职责；疏于管理，未按规定督促、指导巷头
社区消防巡查服务队履行对“三小”场所、出租屋消防安全监管的职责。陈暖根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第一百二十五条，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7、陈锦照（巷头社区党工委委员兼新莞人服务管理站负责人），男，1981年7月29日出生，中共党员，广东东莞人，2014年1月至今任
大朗镇巷头社区党工委委员、巷头社区新莞人服务管理站负责人，分管巷头社区新莞人服务管理工作。陈锦照作为大朗镇巷头社区党工委

委员、巷头社区新莞人服务管理站负责人，未按规定督促、指导巷头社区新莞人服务管理站对辖区出租屋消防检查和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没有督促工作人员对检查出来的消防隐患落实整改，并将隐患信息及时反馈给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陈锦照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8、陈钦容（巷头社区安全办副主任兼消防巡查服务队队长），男，1972年7月10日出生，中共党员，广东东莞人，2012年12月至今任



大朗镇巷头社区安全办副主任，兼任巷头社区消防巡查服务队队长，负责巷头社区“三小”场所、出租屋消防隐患巡查和整治工作的具体
安排。陈钦容作为大朗镇巷头社区安全办副主任，兼任巷头社区消防巡查服务队队长，未认真履行对辖区“三小”场所、出租屋消防安全

监督检查的职责，未能对辖区内“三小”场所、出租屋消防安全实行动态管理，全面落实日常巡查、消防宣传、消防安全条件初步审查等
制度，未能及时排查和发现大朗宏贸针织时装厂存在的重大消防安全隐患。陈钦容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第一百二十五条，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9、蔡沃培（巷头警务区警长），男，1975年11月10日出生，中共党员，广东东莞人, 2014年7月至今任大朗分局大朗派出所巷头警务区
警长，负责巷头警务区消防工作。蔡沃培作为巷头警务区的消防责任民警，未认真履行对巷头社区“三小”场所、出租屋消防监督检查的

职责；未按规定督促、指导巷头社区规范“三小”场所日常巡查、台账管理和隐患整治工作，事故前曾三次安排人员检查该出租屋，但对
检查的情况不掌握，未能及时发现该场所的消防隐患。蔡沃培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五

条，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0、田磊（大朗安监分局职安股副股长），男，1973年8月26日出生，湖北大悟人，在职本科学历，中共党员，2012年9月至今，任大
朗安全监管分局职安股副股长（实在执法股工作）。2015年1月开始，联系巷头社区、新马莲村。田磊作为联系巷头片区安全生产执法监

察工作的副股长，在分管期间，未组织对“三小”场所开展监督检查工作，未督促巷头社区安全办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
并向有关部门反映。田磊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11、罗沃田（大朗城管分局执法股副股长），男，1969年8月29日出生，中共党员，广东东莞人，2013年3月至今任大朗城管分局执法

股副股长（职工），于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期间分管巷头片区的城市执法、日常巡查和监督检查工作。罗沃田作为分管巷头片区城市
执法、日常巡查和监督检查工作的副股长，在分管期间，未能有效督促执法人员对巷头社区违章建筑的巡查，对下属巡查工作不到位的情

况未能及时掌握，疏于管理。罗沃田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
分。
12、叶翰枢（大朗城管分局工作人员），男，1974年8月17日出生，中共党员，广东东莞人，2008年1月至今任大朗城管分局办事员

（聘员），负责巷头社区城管执法。叶翰枢作为大朗城管分局巡查巷头社区的定岗责任人，未认真履行对巷头社区城管执法的职责，事故
场所顶层铁棚没有办理过任何报建手续，属于违章建筑，并且铁棚高约2至3米，覆盖了整个顶楼，隔开用作宿舍的两边均用铁皮包裹，

特征明显，叶翰枢在日常巡查中不细致、不负责任，未发现该违章建筑，存在工作失职的情况。叶翰枢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3、王柏球（大朗镇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男，1974年5月2日出生，中共党员，广东东莞人，2005年6月至今任大朗镇新莞人

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职工），分管出租屋消防巡查工作。大朗镇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巡查人员曾于2015年4月，2016年3月对东莞大朗
宏贸针织时装厂进行了检查，发现该出租屋长期用作毛织加工经营，并存在消防隐患，王柏球作为大朗镇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分管出租屋

消防巡查工作的副主任，未按规定履行出租屋消防监督检查职责，对一线工作人员巡查发现的问题不重视，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没有督促
业务部门对掌握的消防安全隐患信息及时反馈给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处理，没有督促业务部门依法查处事故场所违规年审出租屋登记租赁备
案证的问题。王柏球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建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14、祁焕文（大朗镇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出租屋业务管理股股长），男，1981年9月15日出生，中共党员，广东东莞人，2012年9月至
今任大朗镇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出租屋业务管理股股长（职工），负责大朗镇辖区出租屋管理工作。大朗镇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巡查人员

曾于2015年4月，2016年3月对东莞大朗宏贸针织时装厂进行了检查，发现该出租屋长期用作毛织加工经营，并存在消防隐患，祁焕文作
为大朗镇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负责辖区出租屋管理的股长，未按规定履行出租屋消防监督检查职责，对一线工作人员巡查发现的问题不重
视，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没有及时将一线工作人员掌握的消防安全隐患信息及时反馈给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处理，没有按照规定依法查处事

故场所违规年审出租屋登记租赁备案证的问题。祁焕文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建议



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四）建议作检讨处理人员和单位。

1、建议责令龚良宝（大朗镇党委委员、公安分局长，分管大朗镇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钟杰（大朗镇党委委员，分管大朗镇安监分
局）、卢建华（大朗镇城管分局局长）、黄柱轩（大朗镇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主任）、叶浩宁（大朗镇安监分局副局长）作出书面检讨，

由市纪委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2、建议责令大朗镇政府向东莞市政府做出深刻检讨；责令大朗镇消防安全委员会向市消防安全委员会作出书面检讨。
3、对大朗镇原镇党委书记胡浩举、镇长邓卫洪进行通报批评。

4、建议巷头社区党工委对该社区消防巡查服务队工作人员陈耀辉、陈柏轩（均为聘用人员）作适当处理。
如检察机关在后续调查中发现以上或其他人员涉嫌渎职犯罪的，则按照司法程序进行处理。

五、整改措施及建议
（一）进一步落实消防安全工作责任制。大朗镇“8.14”火灾事故造成了9死2伤的严重后果，事故的发生暴露了当地政府和有关政府部
门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不够到位，事故单位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消防安全检查不到位等问题。大朗镇委镇政府要提高对消防安全工作重要

性和紧迫性认识，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安全生产的关系，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全面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消防安
全监管长效机制，明确各消防安全职能单位工作责任，进一步落实消防安全工作责任，有效履行消防监管职责，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公
安消防部门、公安派出所、镇消防隐患整治办等职能部门要进一步理顺工作关系，加强协作配合，充分发挥部门优势，形成工作合力。镇

安监部门、城管部门、住建部门、供电公司等职能部门要认真落实市有关“三小”场所、出租屋消防安全监管长效机制的文件精神，主动
履职，加强综合监管；各社区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主要负责人要带头落实，两委干部要积极部署；各生产经营单位要落实消防安全主体

责任，规范和加强自身的消防安全管理。
（二）进一步加强落实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当地政府要在前期制定的各项网格化管理标准和制度的基础上，落实网格责任，提高工
作执行力，确保责任清晰、运行高效、管控到位，特别是要把隐藏在居民楼院内，住宅改成经营性的场所纳入网格排查和管理。公安消防

部门、各村（社区）要加强基层巡查服务队员的培训、管理和考核力度，进一步明确落实末端网格消防安全管理员职责，有条件的镇街或
村（社区），要探索建立消防巡查服务队绩效奖惩制度，奖优罚劣。

（三）进一步加强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大朗镇巷头社区作为中国毛织第一村，以出租屋为场所生产、储存、经营毛织制品具有一定的
普遍性，大朗“8.14”较大火灾事故的发生，暴露了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新形势下出租屋场所从事毛织生产活动监管方面的漏洞。大朗镇政
府要认真吸取教训，严格按照省消安委《关于印发<广东省“三小”场所、出租屋和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

（粤消安办〔2016〕36号）要求，健全机构和人员配备，建立火灾隐患排查整治的长效机制。公安消防部门、公安派出所、镇安监部
门、镇消防隐患整治办、镇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对发现的火灾隐患及消防违法行为，要及时督促整改，杜绝带险生产、经营和住人，切实

做到根治违规顽疾，消除安全隐患。此外，由于我市经济起步较早，大量民居建筑使用年限已久，普遍存在电气线路老化现象，火灾危险
性极大，此次火灾也是由电线短路所引发。各镇街供电部门要加强对此类建筑的用电安全管理，对电气线路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的，要督促
相关单位或个人维护更新，及时消除隐患。

（四）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一要在电视、报刊、墙报、网络等新闻媒体上对火灾事故进行报导，深入剖析事故原因及其中的教
训，教育广大群众提高消防安全意识，牢固树立消防安全观念。二要大力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公安消防部门、各社区要结合消防宣传“五

进”活动，认真组织群众了解消防安全知识，普及防火灭火常识以及逃生自救知识。三要加大相关负有消防巡查责任的人员的业务培训，
提高发现消防安全隐患问题的能力，加大对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整治力度。四要进一步督促各生产经营单位落实消防安全培训工作，使从
业人员熟悉本单位、本岗位的火灾危险性及防火措施，掌握扑救初起火灾的基本技能，学会报火警、辨别疏散路线和安全出口，掌握自救

逃生的基本技巧，确实提高扑救初起火灾及自救逃生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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